广外外校中学部英语语言等级评价标准实施方案

我校是以英语为特色的十二年一贯制的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开设英语核心课、特色课程，以强化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办学以来，我校一直在探索适合我校特点的课程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评价体系，以突出学校的英语特色。我们可以高兴地看到，我校英语特色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英语的教学水平、学生的英语能力和应试水平达到了同类学校的较高水准。

为了进一步增强我校的英语特色，提升我校的英语教学水平，充分发挥我校十二年一贯制的优势，明确学校各年级的英语教学目标，我校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语言评价主要分为口语、听力、阅读和写作四个部分。其中，口语测试采取面对面考察形式；听力、阅读和写作采取卷面作答形式；口语占总比分的30%，听力、阅读和写作占总比分的70%。学生最终分数将由两次分数的相加得出。具体考核方式如下：
1、 考试性质

   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英语语言评价标准是是我校四学段英语能力的等级考试，其目的是为了全面、准确地考查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是否达到了《英语教学目标与学生英语语言能力评价标准》所规定的英语等级水平。其性质是属于能力水平考试（Proficiency Test）。考试结果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各个级别的标准。
2、 考试依据和范围

    等级考试命题是以《广外外校英语教学目标与学生英语语言能力评价标准》所规定的课程目标及“目标描述”中各级的内容和教学要求及相关的附录为依据。
 三、 测试时间及组织工作
    考试时间定在每年的六月中旬。具体测试工作将由英语教研组和年级共同组织。 
四、测试形式
     广外外校英语教学目标与学生英语语言能力评价分非纸笔考试（口试）和纸笔考试，满分为100分，其中口语考试满分为30分，笔试部分70分。口试和笔试将分期进行。口试部分共三大题，分为朗读、情景对话和话题演讲。笔试部分包含听力、语法选择、阅读理解和写作。命题的依据以语言能力评价标准的听、说、读、写四种技能来考查学生。 

五、测试成绩评定  
   1. 口语技能

口语技能是指学生用英语进行口头表达的能力，特别是在真实语境中沟通信息、描述事物、表达情感、发表观点和意见的能力。口语考试主要考查学生口头表达的实际效果，兼顾流利性和准确性。

   2. 听力技能

听力技能是指学生对口头语言材料的理解能力以及从口头语言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能力。在理解信息的基础上，学生还要能够对信息进行判断、归纳、综合，有时还需要根据信息进行实际操作。

   3. 阅读技能
阅读技能是理解各种题材和体裁的书面材料的能力以及从各种材料中获取信息的。包括故事、人物传记、史地知识、科普知识、广告中、告示、说明、书信等体裁和题材。

   4．写的技能

    写的技能的着重考查学生以书面形式表达真实意义或传递信息的能力以及能否完整、清晰地表达语言的能力。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将成绩评定为A（100---85分）、B（84----70分）、C（70----60分）、D（60分以下）四个等级。对于所有通过级别考试的学生，我们将颁发证书并计入校内档案；对于本年级同等级别考试内获得优秀的学生，我们将给予表彰和作出相应的奖励，如初中升高中时，对在各级别获A等的同学，在分重点班的时候可适当照顾。对高中同学，在各级别获A等的同学，在保送时，可适当照顾。
此方案将从初一、初二开始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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